
员工入职工资被扣
申请仲裁要求补发

40岁的徐清华， 从山西来到
北京打工。2014年8月10日， 她被
达唯信食品公司招聘为派驻某大
型连锁超市北三环店促销员。入
职时，公司与她签订了劳动合同，
其截至日期为2015年12月31日。

徐清华说，上班后，她每天早
来晚走，工作很努力。来超市购物
的人很多， 但自己公司的商品销
售并不理想。为了提高销售额，她
把没有贴标签的赠品送给顾客。
而此事被人举报， 公司知道后对
其罚款2000元。 后得知徐清华刚
入职，8月份的工资只有1600元 ，
就决定全额扣除，不再另外处罚。

2014年10月13日， 公司突然
通知她：“将赠品和商品混在一起
卖，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这在
门店属于偷盗行为。”公司说，"发
生这种事你没法在北三环店干
了，公司把你调到城南店上班。”

徐清华觉得委屈：“发生这事
我也不是故意的， 初衷也是为了
公司多卖货嘛， 这与偷盗根本扯
不上边。我在这儿干得挺好的，不
想换店。” 她一再跟公司解释，自
己一家三口住在北三环店旁边的
小区里， 老公和儿子也都在附近
工作，因为家近才来公司应聘的，
要是换到南四环的城南店上班，
每天上下班路途太远， 花的时间
太多， 所以她坚决不同意公司调
整其工作地点。

10月14日， 徐清华去北三环
店上班时，公司停了门禁卡，通知
她到城南店报到 。 徐清华很气
愤：" 当初招我时讲好在这里上
班，现在却把我调到那么远的店，
太不讲理了。"于是，她申请仲裁，
要求单位支付8月被扣的工资、10
月1日至13日的工资及提成。

强行调整工作地点
员工不服再次维权

一连几天到北三环店都无法
上班， 徐清华只好在超市里转一

圈就走。10月18日，公司就调整工
作地点一事与她协商， 徐清华仍
不同意到城南店上班。

10月20日， 她收到单位邮寄
来的 《工作安排协商通知单》，内
容为：“鉴于您之前在北三环店工
作时出现失误， 现公司对您做重
新安排：调出此店，调入超市城南
店工作。如果您同意本次调动，请
于2014年10月25日前到城南店上
班。 在您收到该通知后三日内不
予回复、拒签、拒收，均视为您不
同意本次调动。”

接到通知单后， 徐清华并未
到城南店上班， 照例每天在北三
环店转上一圈。2014年11月1日 ，
单位向徐清华邮寄了 《旷工通知
函》，其内容为：“因您于2014年10
月14日至11月1日一直未来上班，
也未向公司履行相应的请假手
续，根据本单位员工手册的规定，
您的行为已构成连续旷工， 现本
公司特发通知， 望您收到本通知
后三天内来单位办理相关手续。
若届时您不来办手续， 公司将按
有关规定作出相应处置， 由此而
引发的一切后果， 均由您个人承
担。”看了《旷工通知函》后，徐清
华并未到单位去办手续。

2015年2月，徐清华申请仲裁
有了结果： 仲裁裁决达唯信食品
公司补发 2014年 8月被扣 工 资
1750元及10月1日至13日期间的
工资和提成2000元。

徐清华对此还算满意：“虽然
员工是弱势， 但法律会维护我们
的合法权益。”随后，她再次申请
仲裁， 要求单位支付2014年10月
14日至2015年2月28日期间的生
活费7000元。

仲裁请求被驳回
员工上班遭拒绝

对于徐清华的请求事项 ，达
唯信食品公司不同意：“她长期旷
工，早就不是我们单位的员工了，
公司不可能再发给她生活费。”

徐清华说：“公司把我调到其
他店上班，我不同意，此后他们也
没要求我回岗工作。 我的劳动合

同未到期， 而且前段时间我与单
位关于2014年8月和10月工资支
付的劳动争议未结案， 所以我与
单位仍然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不认可这一说法， 主张
2014年10月18日双方就调整工作
地点一事虽未协商一致， 但徐清
华作为员工应该继续工作， 可她
此后一直未出勤。因此，她应属旷
工，公司不应支付生活费。单位向
仲裁庭提交了 《工作安排协商通
知书》《旷工通知函》等作为证据。

仲裁委认为，本案中，徐清华
认可公司就调整工作地点曾与她
进行协商，后双方未达成一致，她
应回原岗位继续工作。因此，她以
单位单方变更工作地点而自己未
同意， 此后公司未要求其回岗工
作的主张不能成立。同时，徐清华
申请支付工资的劳动争议与2014
年10月13日后她未出勤没有直接
关联， 也没就未出勤原因提供其
他主张和证据。据此，仲裁委驳回
了徐清华的请求事项。

徐清华没想到会是这个结
果， 她当即向法院提起诉讼。她
说：“我把未贴标签的赠品与商品
捆绑销售后， 主管不但说扣我工
资，而且还让我走人。2014年10月
13日，公司领导打电话给主管，不
让我去店里上班，还告诉我说：你
来超市也进不了库房， 也不让你
上货、补货。后来，公司干脆通知
不让我进卖场了， 还说我去了也
不给工资。我认为，既然公司是跟
我协商调整工作地点， 那我就有
权不同意。 没去城南店就给我开
《旷工通知函》， 当时我精神都垮
了，有的同事冷言冷语，我承受了
很大压力。”

二审申请工会法援
律师质疑旷工通知

法院经过审理， 判决达唯信
食品公司向徐清华支付2014年10
月14日至2015年2月28日期间的
生活费4500元。虽然数额不多，但
徐清华很满意， 可单位却忧心忡
忡： 她的劳动合同于2015年12月
31日到期， 两次要求支付工资都

赢了， 她若继续要求支付合同期
限内的生活费， 公司岂不还得给
她钱。 于是， 单位上诉至中级法
院，要求重新判决。

仲裁被驳时， 徐清华明白是
因她没有任何证据造成的， 后来
提交了充足证据使她在法院赢了
官司，这次单位上诉，会不会是他
们掌握了什么有力材料呢？ 她心
里忐忑不安：“二审是终审， 很关
键啊， 万一这回输了我就彻底完
了。”听说工会法律援助可以帮职
工免费维权， 她就来到北京市总
工会法律服务中心提交了申请。

经过审查， 徐清华符合受援
条件， 法服中心安排该中心副主
任褚军花与工作人员鲁晶晶代理
此案。随后，二人约当事人见面。
了解案情、详细看了证据材料后，
褚军花又向徐清华介绍了包括调
解在内的二审程序。

徐清华说：“维权一年多了，
打官司很累人，我同意一审判决，
能调解就调解， 我不想再拖下去
了。”褚军花告诉她：“根据你的情
况，调解结案是结案最快的，也是
执行起来最方便的， 所以建议你
和单位调解一下。”

“好啊。” 徐清华点点头。“那
咱们就争取调解， 把你跟公司的
争议彻底解决了。”褚军花说。

2015年底，法院开庭。达唯信
食品公司认为， 从2014年10月14
日起，徐清华未提供过任何劳动，
应属旷工， 而旷工的唯一结果就
是解除劳动合同。此后，单位又向
她发出《旷工通知函》，明确告知
让她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这意
思就是让她来办离职手续， 表明
她已被单位辞退了。

褚军花将《旷工通知函》交给
法官：“这是公司给我当事人的通
知函， 上面没有写要解除劳动关
系，也未说明是办离职手续。”

单位代理人马上反驳：“函上
不可能都一一列出。 公司员工手
册上也写着呢， 旷工三天就解除
劳动关系。”

法官问徐清华：“你知道员工
手册这个规定吗？” 对方摇摇头：
“我没见过员工手册。”

公司同意接受调解
员工获赔万元补偿

法官问单位：“你们认为劳动
关系是什么时候解除的？”对方答
道：“2014年11月1日公司给她邮
寄了《旷工通知函》，从此时起，单
位就与她解除了劳动关系。”

褚军花不认同单位的说法 ：
“法律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
中， 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 、除
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
动报酬、 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
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 由用人
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达唯信
食品公司违法调整徐清华的工作
岗位，又发出《旷工通知函》，并以
此作为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证
明。但《旷工通知函》中未明确载
明‘相关手续’就是离职手续，也
未说明办理相关手续的后果，所
以， 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
并未解除。”

“另外， 单位在给徐清华的
《工作安排协商通知书》中，未写
明如果她不同意调店工作， 是应
继续在原店工作还是到新店上
班。 徐清华对单位给她调整工作
地点的理由及结果均不同意，即
双方在调整门店方面存在争议，
而此时徐清华正申请仲裁要求支
付被扣工资，这种情况下，导致徐
清华无法正常提供劳动的原因并
非在于其本人。依据《北京市工资
支付规定》，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
动者工作的， 应当按照不低于本
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支付劳动
者基本生活费。 所以在双方劳动
关系未解除的情况下， 徐清华有
权要求单位支付相应的生活费。”

听了褚军花、 鲁晶晶两人的
代理意见，单位代理人未说话。经
法院调解， 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
协议： 双方于2014年10月14日解
除劳动关系， 达唯信食品公司向
徐清华支付1万元补偿金。

近日， 收到单位支付的补偿
款后， 徐清华长出了一口气：“通
过工会法援， 我这一年多的劳动
纠纷终于彻底解决了！”

□本报记者 王香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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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律师提供援助 促销员获万元补偿
员工拒绝调整工作地点 遭单位送达旷工通知

《劳动合同法》规定，工作地点是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即改变劳动合同中约定的职工工作地点，就等同于变更劳动合同，需由双方进
行协商。而达唯信食品公司在员工徐清华不同意的情况下强制调整她的工作地点，导致她无法进入原店铺工作，后又以旷工为名将其辞
退。此后，徐清华要求单位支付未上班期间的生活费，经过一年时间，在工会法律援助的帮助下，近日她与单位终于握手言和，达成调解协
议，并获得了单位支付的1万元补偿金。

苏女士：我是湖北人，今年29
岁，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打工。三
年前， 我被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招
聘为客户专员， 两个月的试用期
过后，公司与我签订了3年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 其截止日期为2016
年1月31日。

招聘时， 公司负责人跟我说
每月工资是底薪3000元加绩效提
成， 但后来我的工资条上却显示
为：基本工资600元、饭补500元、
交通费500元、通讯费400元、房补
700元、全勤奖300元，及每月数额
不同的提成奖金。 我看了一下劳
动合同， 里面没有关于工资数额
的内容。

今年元旦前， 公司相关人员
告诉我，劳动合同期满后将终止，

单位不再与我续签， 希望我提前
作好准备。在经济补偿方面，单位
表示会按法律规定的工作一年给
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我支付，共
计1800元。我不同意，认为自己最
近一年来平均每个月工资扣除社
保费、税费后都能拿到4000元，我
入职三年至少应该有1万多元的
经济补偿金。对方却说，我每月基
本工资是600元， 三个月正好是
1800元。请问：单位按基本工资的

数额来计算经济补偿金正确吗？
法律规定是按什么工资标准来支
付的？

杨雪峰：您好，单位的计算方
法不符合法律规定。

《劳动合同法》 第47条规定，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
的年限， 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
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 六个月
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

满六个月的， 向劳动者支付半个
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本条所称月
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
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
资。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
27条规定， 《劳动合同法》 第47
条规定的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
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 包括计时
工资或者计件工资以及奖金、 津
贴和补贴等货币性收入。 所以，
你可依据法律规定与单位协商，

协商不成可向工会、 劳动部门申
请维权， 或者向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以维护您的
合法权益。

■有问必答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提问： 文化传播公司 苏女士 回答：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杨雪峰

经济补偿金须按应得工资计算


